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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12-2022-0001

杭财采监〔2022〕24 号

杭州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市级各单位：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，

在政府采购中完善并落实绿色采购政策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

发〈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财资

环〔2022〕53 号）、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（浙财资环〔2022〕3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现将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持续深化

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加强政府绿色采购，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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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，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产业体系，助力“双碳”

目标实现。引导采购单位全面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，反

对铺张浪费和不合理采购，全力促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

用。

二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绿色采购需求管理。涉及大型活动举办、设备

购置、建筑材料、公务用车、数据中心等方面的采购项目，在

开展采购需求管理和采购需求审查中要重点关注是否落实绿

色采购政策。

在需求管理中，采购单位应当明确采购标的的相关绿色环

保要求、技术标准、评审标准等，并在采购合同中设置违约条

款等措施，加强供应商履约约束。采购招标文件不得指定特定

的节能产品或供应商，不得含有倾向性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

内容，以达到充分竞争、择优采购的目的。

（二）落实节能环保采购政策。采购单位拟采购的产品属

于节能、环保产品品目清单范围的，采购单位及其委托的采购

代理机构需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

的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，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

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。采购文件中应明确采购标的是否属

于节能、环保产品品目清单范围。其中，如果涉及多个标的的，

应逐一确认是否属于节能、环保产品品目清单范围。供应商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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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相关产品认证证书。在电子卖场采购时，

强制、优先采购标注“节能”、“环保”标识产品。

对未列入品目清单的产品，采购单位可以参考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，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求，

并在采购文件中载明对节能、环保产品的优惠幅度以及评审标

准和方法。

（三）加强资源综合利用。采购单位应将推广使用资源综

合利用产品纳入节约型机关、绿色学校等绿色生活创建行动，

鼓励采购单位优先采购秸秆环保板材等资源综合利用产品，发

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四）推广使用绿色包装。采购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

装的，参考包装需求标准，鼓励在采购文件中明确政府采购供

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，并在合同中载

明包装要求和履约验收相关条款。

（五）拓展绿色建材应用。推进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

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工作，逐步增加政府采购绿色建材试

点项目。完善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，大力推

动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材在政府采购中的应用，积极推进绿色

建材电子化采购交易。

纳入政府采购管理的修缮、装修类项目采购建材的，鼓励

采购单位将绿色建材性能、指标等作为实质性条件纳入采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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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和合同，具体性能指标要求参考相关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

标准。鼓励修缮类项目改造后达到绿色建筑标准。

（六）加大新能源汽车采购。采购单位在机要通信用车、

特种专业技术用车，以及老干部服务用车、行政执法专用车等

公务用车购置时,除特殊地理环境等因素外，逐步新能源化。

优先采购提供新能源交通工具的租赁服务。

（七）提升企业创新转型发展。鼓励企业在参加政府采购

过程中开展绿色设计、选择绿色材料、打造绿色制造工艺、开

展绿色运输、做好废弃产品回收处理，实现产品全周期的绿色

环保。对参与绿色采购项目的供应商，可按规定享受提高预付

款比例、免收履约保证金等政策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采购单位应树立绿色发展理念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

综合考虑环保、节能、节水、循环、低碳、再生、有机等绿色

产品因素，在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环节切实执行节约资源

和保护环境的要求，确保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的贯彻落实。

主管预算单位应加强对所属单位绿色采购的指导、监督。

（二）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采购文件时，要明确绿色采购

政策，对适宜开展绿色采购的项目，将绿色采购需求嵌入到采

购文件中，评审标准和方法要体现绿色采购导向。鼓励专业机

构接受委托开展绿色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调查和编制采购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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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范本。

（三）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政府绿色采购的重要意

义，进一步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，加大政府采购政策宣传，

推广绿色采购需求范本。必要时，财政部门组织对绿色产品政

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。

财政部门要紧盯关键环节，依法依规加强监督，督促采购

单位做好政府绿色采购工作，适时把政府绿色采购工作纳入财

政绩效工作考核和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等内容中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杭州市财政局

2022 年 12 月 20 日

(主动公开)

杭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